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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发行股票合法合规性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 

国枫律证字[2018]AN395-2号 

 

致：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与公司签署的《律师服务合同》，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

本次股票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就其本次股票发行事项提供相关法律服务，并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业务细则》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相关事项出具了《北京国枫律

师事务所关于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合法合规性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2345号）的相关要求，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

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责任；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仅供公司本次发行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在原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无特

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的含义与原法律意见书中相同用语的含义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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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根据《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和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补充

法律意见如下： 

 

一、（反馈意见问题 3）申请材料显示，申请人未披露是否已开立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账户。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是否已开立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账户，如无，

请按照《关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有关事项的规定》要求，开立本次发行的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经查验，公司已于 2019年 1月 23日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科技支行开立了账号为 77230078801900000653 的募集资金专户，用于本次发行

成功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管理。 

 

二、（反馈意见问题 4）申请材料显示，本次定向发行的对象为申请人部分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及在册股东（持有申请人股份的员工），

但申请人未披露核心员工的认定情况。请申请人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

理办法》规定，披露核心员工的认定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申请人董事会提名，

向全体员工公示和征求意见，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以及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等

相关情况。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特定认购对象的范围包括：“（一）公司股

东；（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三）符合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同时“核心员工

的认定，应当由公司董事会提名，并向全体员工公示和征求意见，由监事会发表

明确意见后，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7%BA%A7%E7%AE%A1%E7%90%86%E4%BA%BA%E5%91%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B8%E5%BF%83%E5%91%98%E5%B7%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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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股票发行方案》，本次发行对象中，被认定为公司的核心员工（不包

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共有 17名。根据公司提供的会议文件并

经本所律师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查询（http://www.neeq.com.cn，查询时间：2019

年 1月 20日），公司认定上述员工为核心员工已履行的程序如下： 

核心员工姓名 程序履行情况 

刘鹏、李欢欢、

罗想、赵忠仁、

唐西博 

2014年 5月 12日，久日新材在公司公示栏发布公示信息，将提名包括

刘鹏、李欢欢、罗想、赵忠仁、唐西博在内的 29名员工为公司核心员

工的事宜进行公示，公示期间为 2014年 5月 12日至 2014年 5月 25

日。 

2014年 5月 28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名郝蕾等 29名员工为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提名包括刘鹏、李欢

欢、罗想、赵忠仁、唐西博在内的 29名员工为公司核心员工。 

2014年 5月 28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名郝蕾等 29名员工为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于认定包

括刘鹏、李欢欢、罗想、赵忠仁、唐西博在内的 29名员工为公司核心

员工无异议。 

2014年 6月 12日，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提名郝蕾等 29名员工为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认定包括刘鹏、李

欢欢、罗想、赵忠仁、唐西博在内的 29名员工为公司核心员工。 

刘代红、周海兵、

孙建忠、乔翔、

陶生荣、王家元、

连守春、何昶、

张东湖、刘建敏、

刘洪、赵志勇 

2018年 6月 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名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提名刘代红、周海兵、孙建忠、

乔翔、陶生荣、王家元、连守春、何昶、张东湖、刘建敏、刘洪、赵

志勇等 12名员工为公司核心员工。 

2018年 6月 27日，久日新材在公司公示栏发布公示信息，将提名刘代

红等上述 12名员工为公司核心员工事宜在公司公示，公示期间为 2018

年 6月 27日至 2018年 7月 6日。 

2018年 6月 27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名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于提名刘代红等上述 12名员

工为公司核心员工无异议。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7%BA%A7%E7%AE%A1%E7%90%86%E4%BA%BA%E5%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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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7月 15日，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提名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认定刘代红等上述 12名员工为公司核

心员工。 

 

综上，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中，属于公司核心员工的认购对象的认定已履行

《管理办法》规定的法定程序，公司认定核心员工事宜合法、有效。 

 

三、（反馈意见问题 5）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报告期内的股权质押情况，请主

办券商与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律师对申请人报告期内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股权质押情况 

根据公司报告期内的年度报告、公司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的公告信息以及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的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出质方 质权人 
质押股份数

额（股） 

股份质押

时间 

股份质押解

除时间 

王立新 张润梅 1,540,000 2014.6.24 2016.4 

赵国锋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市分行 
1,500,000 2016.6.1 2017.6 

赵国锋 贺明远 2,500,000 2016.9.26 2017.2 

赵国锋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市分行 
1,500,000 2015.12.15 2017.1 

赵国锋 贺明远 3,500,000 2015.11.23 2016.5 

北京汇森东方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500,000 2015.3.24 2016.8 

北京汇森东方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500,000 2016.9.8 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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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汇森东方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86,000 2016.10.26 2016.12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证券持有人名册》

《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股权登记日：2019年 1月 18日）并经本所律

师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查询（http://www.neeq.com.cn，查询时间：2019年 1

月 20日），截至 2019年 1月 18日，公司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股份

质押的情形。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股东的股份质押

均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并按照

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截至 2019年 1月 18日，公

司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股份质押的情形。 

 

（二）资金占用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大华特字[2018]000186

号），公司曾存在资金被关联方占用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资金占用

方名称 

占用方与挂牌

公司关联关系 

2016

年期初

占用余

额 

2016年

度占用

累计发

生额 

2016年

度偿还累

计发生金

额 

2016年

期末占

用资金

余额 

占用

形成

原因 

占用

性质 

1 

赵国锋等

自然人发

起人 

实际控制人及

自然人发起人 
304.67 - 304.67 - 

垫付

股东

股改

个税 

非经

营性

占用 

2 

张家界久

瑞生物科

技有限公

司 

实际控制人间

接控制的关联

方 

- 700.00 700.00 - 
资金

周转 

非经

营性

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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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家界久

日生物科

技有限公

司 

原张家界久瑞

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

司，2016年 12

月对外转让全

部股权 

- 200.00 200.00 - 
资金

周转 

非经

营性

占用 

合

计 
- - 304.67 900.00 1,204.67 - - - 

 

经查验，公司于 2014年 10月为赵国锋等 39名个人股东代垫公司改制时股

东应缴的个人所得税款共计 304.67万元，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该笔代垫款

项共计 304.67万元已全额偿还。 

经查验，公司关联方张家界久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张家界锋天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资金周转需要，曾于 2016年 4月 21日向公司借款 200

万元，后于 2016年 6 月 29日全额偿还。公司关联方张家界久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因资金周转需要，曾于 2016年 8月 26日向公司借款 500万元，后于 2016年

8月 29日全额偿还；曾于 2016年 11月 16日向公司借款 200万元，后于 2016

年 12月 20日全额偿还。 

经查验，公司上述资金占用情况均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

平台（www.neeq.com.cn）进行了披露。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函》，承

诺“本人、本人近亲属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得以代垫费用或其他

支出、直接或间接借款、代偿债务等任何方式占用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的资金，且将严格遵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

保证公司及子公司的资金不被关联方所占用，以维护公司财产的完整和安全。本

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并督促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严格履行本

承诺事项。如本人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本承诺给公司及其子公

司造成损失的，由本人赔偿一切损失。” 

2019 年 1 月 22 日久日新材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函》：承诺报告期

内除上表所列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其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

司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侵害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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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报告期内，公司存在资金占用的情况；截至 2016 年 12 月 20 日，公

司被占用资金已全部偿还完毕。 

 

（三）违规担保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查验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并经查询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的公告文件（查询日：2019年 1 月 22日）以及公司的董事会、股东

大会会议文件，以及公司签署的担保合同。公司报告期内的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序

号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万元） 主债务期限 担保类型 

是否履行

了必要的

决策程序 

1 
常州久日化学有限

公司 
5,556.00 

2017.10.19-

2020.10.20 
连带责任保证 是 

2 
常州久日化学有限

公司 
2,500.00 

2017.9.13- 

2018.9.13 
连带责任保证 是 

3 
湖南久日新材料有

限公司 
1,000.00 

2017.6.14- 

2020.12.31 
连带责任保证 是 

4 
天津久瑞翔和商贸

有限公司 
5,200.00 

2015.9.11- 

2025.7.11 
连带责任保证 是 

5 
山东久日化学科技

有限公司 
4,900.00 

2017.6.13—

2020.6.12 
连带责任保证 是 

报告期内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过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及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久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

事项，已经过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常州久日化学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事项，

已经过公司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9年 1月 22 日，久日新材出具《承诺函》，承诺报告期内公司除为全资

子公司（常州久日化学有限公司、天津久瑞翔和商贸有限公司、湖南久日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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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及山东久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外，不存在其他对外担

保，不存在违规担保的事项。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久日新材为全资子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上述担保事项

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

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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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定向

发行股票合法合规性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的签署页）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李大鹏 

 

 

                    

                                                   孟文翔 

 

                                                 

 

                                   2019年 1月  日 

 

 

 

 


